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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 

秘书长的说明

1 . 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是根据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3 日第4 0 /

1 3 1 号决议设立的。基金的明确目的就是援助土著民族和组织的代表，帮助他们 

参加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的审议工作。工作组是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 

组委员会的会前机构，每年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 年 5 月 

7 曰第1 9 8 2 / 3 4号决议规定了工作组的任务。

2 . 根据上述大会决议，自愿基金由秘书长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以及秘 

书长的说明（e / c t .  4 /Sub . 2 / 1 9 8 3 / 2 0  ) 的附件中的其他有关规定，并听取 

董事会的意见进行管理。董事会由在影响土著居民的各种问题上具有有关经验的五 

人组成，成员均以个人身份任职，其中至少有一名成员应来自一个得到广泛承认的 

土著民族组织。

3 。秘书长在与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主席以及各国政府代表和非政府 

组织的代表进行广泛磋商之后，于 1 9 8 7 年 6 月4 日任命下列人士为董事会成员， 

任期三年：雷夫•邓福杰尔德先生（挪威，世界土著人民理事会代表）、阿利乌内. 

塞内先生（塞内加尔）、希威•陶罗亚先生（新西兰）、丹尼罗• 图尔克先生（南 

斯拉夫）和奥古斯托=威廉森迪亚斯先生（危地马拉）。他们都接受了担任董事会 

成员的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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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自愿基金可望能向已提出申请参加将于1 9 8 8 年 8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土 

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第六届会议的土著团体或民族的代表提供财政援助。 为此，董 

事会将于1 9 8 8 年春季举行第一届会议，以确定工作方法和选标准，并在现有 

资源范围内挑选给予旅费补助的受惠人。 在董事会第一届会议召开之前.将向有 

关非政府组织送交一份函件，请它们注意申请有关援助的可能性。

5 .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荷兰、挪威和瑞典等国政府巳向自愿基金提供了 

捐款。 本文件附件载有说明基金目前状况的一份详细的财务报表。 秘书长在对 

这些捐款国致谢的同时，希望其他国家能以此为榜样• 从而使基金能够鼓励土著居 

民代表更为广泛地参加工作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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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

国家 款额 收到日期

澳大利亚 $7, 067 1987年5月2 9日

荷兰 5,000 1986#6月 3 日

挪威 驻20,000 1986#6月19日

瑞典 S10.000 1986#6 月 26 曰

共计J 52 , 067


